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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工作细则
（经筹备组2020年12月11日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条 筹备组工作职责:
1.接受涉案债权申报，并对申报债权进行审核与初步确认；
2.起草组建债权人维权委员会所需的《债权人维权委员会产生办法》《债权人维权委员会工作程序规则》等文件，向全体债权人公告征求意见和建议；
3.组织债权人维权委员会报名及推选工作；
4.组织全部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召开债权人会议或债权人代表会议，就债权人维权委员会成员人选、债权人维权委员会工作程序规则等进行表决；
5.开展与成立债权人维权委员会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二条 除调查、收集和整理有关债权人身份、债权人人数以及所享有的债权金额等数据之工作外，筹备组应当以会议形式作出决定或决议。
第三条 为了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筹备组可委任筹备组秘书若干名，协助筹备组组长处理各项筹备工作，包括但不仅限于发布会议通知、拟备会议纪要等工作。
为筹备组工作的顺利开展，筹备组组长得在筹备组成员名单产生后，即指定一名临时秘书，以处理筹备组秘书事务。
第四条 筹备组组长召集和主持筹备组会议。筹备组组长因故不能召集和主持会议的，由副组长召集和主持会议；筹备组成员3 人以上提议的，应当召集筹备组会议。
第五条 召集会议应当有明确的议题，且议题必须系属本规则第一条规定的筹备组职责范围。
第六条 会议原则以现场会议为主，可以辅以网络、电话、视频会议形式。
第七条 筹备组会议，均得由秘书参加并拟备会议记录文件。秘书并需负责对筹备组会议进行全程录音记录。
第八条 每次筹备组会议休会后，秘书应于休会后将会议记录发送给出席人员审阅。出席人员认为对本人的发言记录有错漏的，需于24 小时内将修改意见发送给秘书。
出席人员未有依据本条提出修改意见的，不得再行在审议会议记录时提出修改意见。
第九条 筹备组会议需由筹备组成员（包括主持人）半数以上出席，方能举行；人数不足，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休会。
出席会议人员，需在筹备组秘书拟备的会议签到表上签到。
第十条 主持人可以根据需要，对会议议题设定讨论时限。讨论结束/时限届满由主持人将议题交付会议表决。表决以举手表决形式进行。
议题经筹备组成员过半数表决赞成，即为通过。未获通过的议题，即为被否决。
秘书需根据会议表决结果，拟备筹备组会议决议，并向全体债权人公示。
第十一条 筹备组成员因辞任/委派单位撤销委派，其职务终止。
筹备组成员出现职务终止情形时，如属债权人代表的，则由候补筹备组成员予以递补；如属委派的，则由蓝山县非法集资案资产评估与处置组另行委派。
筹备组成员可以报名参选蓝山县中信非法集资案债权人维权委员会成员。但是，在筹备组审查报名人员资格时，该等报名人员不得参与表决。
第十二条 筹备组启用椭圆形印鉴一枚，印文为“蓝山县中信非法集资案债权人维权委员会筹备组”。
第十三条 筹备组印鉴用于筹备组公告、债权人维权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报名回执、筹备组决议及其他用于开展筹备工作的必要文件。
第十四条 秘书需制备筹备组印鉴使用登记册，按印鉴使用顺序详细登记每次使用时的申请使用人、使用目的、盖章份数及用印人。
第十五条 本规则由筹备组会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六条 本规则由筹备组会议进行解释或修正。
